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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.1 审计监察中心评估舞弊涉及的范围及复杂程度，组织专项调查小组（与被调

查单位或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回避）。专项调查小组确定调查方案包括调查时

间、范围及目标人群，调查内容应避免对外泄露。

9.2.2 专项调查小组采取数据分析、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的测试、人员访谈、审查原

始单据及业务记录等方式，获取充分、适当的证据，以得出舞弊人员、舞弊手段、

舞弊造成的损失等信息，并关注公司管理薄弱环节。被调查人员所在单位必须为调

查小组提供必要的工作环境和条件。

9.2.3 调查小组在完成必要的调查程序之后，编制工作底稿，出具《专案调查报告》，

列明舞弊行为的发生时间、人员、内容、性质手段、原因、造成的损失、检查结论、

建议的补救措施、管理漏洞分析等。《专案调查报告》向董事长、副董事长进行汇

报。

9.2.4 审计监察中心应对舞弊案件的全部调查资料和工作底稿立案归档，以便备查

以及进一步评估业务控制流程的有效健全及适用性。

十、舞弊的补救措施及处罚

10.1 发生舞弊案件后，公司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，对受影响的业务单位的内控

体系进行评估并改进。

10.2 对证实有舞弊行为的员工，将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予以

处理；触犯刑法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十一、附则

11.1 本制度由公司审计监察中心负责解释、修订和补充。

11.2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修订时亦同。


